
壹、前言—專利法部分條文修正

草案關於律師強制代理之規定

與智審法規定不同

我國行政院於民國（下同）112年3月9日第

3846次院會通過專利法部分條文修正草案

（下稱專利法草案）1，現正函請立法院審議

中。本次修法重點之一是重新建構專利救濟

制度，於經濟部智慧財產局內設立複審及爭

議審議會，對審議決定不服者，應逕向智慧

財產暨商業法院提起複審訴訟或爭議訴訟，

免除訴願程序。

專利法草案第91條之2之說明記載：「由於

專利爭議事件具技術性及專業性，無律師或

專利師資格者實不易勝任，為保護當事人及

參加人權益，並使專利爭議訴訟事件得以有

效率進行，明定當事人及參加人應委任律師

或專利師為訴訟代理人。」專利法草案與律

師強制代理相關之規定如下：

一、�專利複審訴訟事件：應以律師為訴訟

代理人。非律師具有下列情形之一

者，亦得為訴訟代理人：一、具備專

利師資格或依法得為專利代理人。

二、當事人或參加人為公法人、中央

或地方機關、公法上之非法人團體

時，其所屬專任人員辦理法制、法

務、訴願、專利審議業務或與訴訟事

件相關業務2。

二、�專利爭議訴訟事件：當事人或參加人

應委任律師或專利師為訴訟代理人。

但當事人、參加人或其法定代理人本

人具備律師、專利師資格或依本法得

為專利代理人者，不在此限3。

三、�專利複審訴訟或爭議訴訟之上訴審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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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4：專利法草案第91條之2第3項、第4項規定。

註5：智審法第16條第1項規定。

註6：智審法第10條第1項第2款至第6款規定。

件：當事人或參加人應委任律師為訴

訟代理人。但當事人、參加人或其法

定代理人本人具備律師、專利師資格

或依本法得為專利代理人者，不在此

限。非律師而有（第92條之2）第1項

各款所列情形之一，經法院認為適當

者，亦得為專利複審訴訟或爭議訴訟

上訴審訴訟代理人4。

依前開規定，專利法草案於專利複審訴訟

及爭議訴訟事件採用律師強制代理規定，目

的是為了保護當事人及參加人權益，並使訴

訟事件得以有效率進行，非常值得肯定。不

過，從前開規定亦不難發現，律師強制代理

規定設有不少例外規定，包括專利師得單獨

為專利複審訴訟事件及專利爭議訴訟事件之

訴訟代理人。此與甫經修正公告並即將施行

的智慧財產案件審理法（下稱智審法）就專

利權涉訟事件，係採律師強制代理及當事人

得合併專利師為訴訟代理人之規定5顯然不同

（詳後述）。

考慮到專利複審及爭議訴訟事件與專利權

涉訟事件同樣有兼具法律專業與技術判斷之

特色，從而專利法與智審法就律師強制代理

制度下專利師是否得單獨擔任訴訟代理人採

用不同的規範，是否妥適，有待進一步探

討，期使相關法制更加健全，並能真正落實

律師強制代理以保護當事人及參加人權益，

並使訴訟事件得以有效率進行之立法目的。

貳、智審法與專利權涉訟有關之律

師強制代理及例外規定

一、智審法就與專利權涉訟有關事件採

律師強制代理制度

智審法施行以來最大幅度的修正案，甫於

112年1月12日經立法院三讀通過、於2月15

日經總統公布，並經司法院訂於112年8月30

日施行。依前開智審法規定，下列與專利權

涉訟有關事件，當事人應委任律師為訴訟代

理人，但當事人或其法定代理人本人具有法

官、檢察官、律師資格者，不在此限6：

（一）�因專利權涉訟之第一審民事訴訟事

件。

（二）�因專利權涉訟之第二審民事訴訟事

件。

（三）�起訴前聲請證據保全、保全程序及因

專利權涉訟之第一審民事訴訟事件及

第二審民事訴訟事件所生其他事件之

聲請或抗告。

（四）�因專利權涉訟之民事訴訟事件之再審

事件。

（五）�因專利權涉訟之第三審民事訴訟事

件。

二、律師強制代理之例外規定—當事人

亦得合併委任專利師為訴訟代理人

依智審法第16條規定，專利權涉訟事件，

經審判長許可者，當事人亦得合併委任專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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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7：智審法第16條第2項規定。

註8：智審法第16條第1項、第3項規定。

註9：智審法第16條第4項規定。

註10：非律師得為訴訟代理人，須經審判長許可，且審判長得隨時以裁定撤銷該許可。

註11：詳本文貳之說明。

師為訴訟代理人。依此，智審法於專利權涉

訟事件雖然採取嚴格律師強制代理制度，但

同時設有例外規定專利師得為訴訟代理人之

情形，並且相關配套規定較為完備，包括：

（一）�專利師為訴訟代理人，需先經審判長

許可，且此項許可，審判長得隨時以

裁定撤銷之7；

（二）�專利師並非單獨代理，而是當事人委

任律師為訴訟代理人後，再合併委任

專利師與律師共同到庭為訴訟行為8。

（三）�專利師之訴訟行為與律師訴訟行為牴

觸者，不生效力9。

智審法第16條規定之立法說明記載：「專

利權涉訟事件兼具法律專業與技術判斷，當

事人於委任律師為訴訟代理人後，經審判長

許可者，亦得合併委任專利師為訴訟代理

人，共同為代理訴訟行為，爰增訂第一項。

又當事人於本案訴訟程序及其程序進行中所

生之其他事件，合併委任專利師為訴訟代理

人時，審判長應審認該專利師得以勝任保護

當事人之訴訟權益，並使訴訟程序能妥適進

行，始得為許可，附此敘明。」

承前，智審法雖然就律師強制代理制度設

有例外規定，但是考慮到專利師畢竟是技術

專家，通常不會兼具有法律專長，應該在經

過審判長許可，且有律師共同為訴訟行為等

相關配套規定的前提下，允許當事人合併委

任專利師為訴訟代理人。

依循前開智審法之立法說明可知，貿然在

律師強制代理的案件類型下，允許專利師單

獨擔任訴訟代理人，能否確保當事人之訴訟

權益，實有疑慮。與其強令專利師背負獨任

訴訟代理人之責，不如採行合併委任模式，

由律師負責法律專業，專利師負責技術專

業，二者合作之下，方能確保當事人的訴訟

權益，同時也能兼顧訴訟效益。

參、建議代結論：檢討專利法之律

師強制代理制度採取與智審法

不同規範之必要性

如前說明，目前行政院會通過函請立法院

審議之專利法草案關於專利複審及爭議訴訟

之律師強制代理制度，設有比現行行政訴訟

法第49條第3項、第5項規定10，以及甫經修

正公布的智審法第16條規定11，均更為寬鬆

的律師強制代理例外規定，即允許專利師於

專利複審訴訟及爭議訴訟事件單獨擔任訴訟

代理人，且不需經過審判長許可。詳閱專利

法之立法說明，並未就此差異詳予論述，實

難以推知就專利複審及爭議訴訟設置寬鬆的

律師強制代理例外規定之原因及必要性。

事實上，從前開智審法與專利法草案的立

法理由觀之，均肯認專利爭議事件及其上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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審事件兼需法律與技術兩種專業性，依學校

教育及證照考訓的歷程來看，律師與專利師

或專利代理人分別具備法律專業與技術專

業，若能分工共同提供各自專業服務予當事

人，才能確實達成立法者希冀達成保障當事

人權益並促進進行的立法目的。

承前，本文建議專利法就律師強制代理制

度所設例外規定，應審酌是否採取與智審法

一致的規範體例，即當事人應委任律師為訴

訟代理人，並於審判長許可之情形下，合併

委任專利師與律師共同到庭為訴訟行為，而

非一概允許專利師單獨擔任訴訟代理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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